
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联合协议



(2)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 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包

含监狱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 口其他，合同金额为48776.7元；

(3)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口大型企业□中型企业、 □

小微企业 (包含监狱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 口其他 合同金额为

95392.3元。

九、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 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

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十、 其他约定 (如有) : 1、 参加单位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中石化石

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意本标书中除联合协议外所有签章位置由

奎头单位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进行签署盖章，等同于参加单

位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步

签署盖章；2、各类产品最终结算价款以根据实际工作完成情况核算为准，

不得超过该类产品预算金额.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后生效， 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如未中标，本协

议自动终止。

联合体牵头人名称： 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盖章：

联合体成员名称： 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

盖章：

联合体成员名称：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盖章：

注

日期： 2026年06月10且

：

1. 如本项目 (包) 接受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 且供应商以联

合体形式参与时，须提供《联合协议》 ,否则投标无效。

2. 联合体各方成员须在本协议上共同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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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

3-1 联合协议（仅适用于 01至 03包、05包、09包）

联合协议

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北京轻工一站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就“2026年产品质量抽检委托检验服务项目（项目名称）”09

包招标项目的投标事宜，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由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牵头，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轻工

一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参加，组成联合体共同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工作。

二、 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各方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

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 联合体各方均同意由牵头人代表其他联合体成员单位按招标文件要求出具《授权

委托书》。

四、 牵头人为项目的总负责单位；组织各参加方进行项目实施工作。

五、 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负责儿童鞋；儿童及婴幼儿服装；学生校服；学

生用品；配装眼镜；眼镜镜片；老视镜；眼镜架；太阳镜；卫生巾（护垫）；女

性卫生裤；纸尿裤（片、垫）；国旗；羽绒服；羽绒被；蚕丝被；羊绒针织衫；

棉织品（含棉被、棉服），具体工作范围、内容以投标文件及合同为准。

六、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儿童饰品；儿童牙刷；儿童电动牙刷；普通湿巾；

卫生纸，具体工作范围、内容以投标文件及合同为准。

七、 北京轻工一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负责童车（儿童推车、儿童自行车、儿

童三轮车、婴儿学步车），具体工作范围、内容以投标文件及合同为准。

八、 本项目联合协议合同总额为 2460230元，联合体各成员按照如下比例分摊（按联

合体成员分别列明）：

（1）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包

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其他，合同金额为 2240680元；

（2）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包含监

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其他，合同金额为 129170元；

（3）北京轻工一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

企业（包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其他，合同金额为 90380元。



九、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

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十、 其他约定（如有）：____/___。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后生效，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如未中标，本协议自动

终止。

联合体牵头人名称：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盖章：______

联合体成员名称：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盖章：______

联合体成员名称：北京轻工一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盖章：______

日期：2026年 06月 15日

注：

1. 如本项目（包）接受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且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

参与时，须提供《联合协议》，否则投标无效。

2. 联合体各方成员须在本协议上共同盖章。




